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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KC66-2023-0002

丽水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
丽水市消防救援支队

丽文广旅体〔2023〕75号

丽水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丽水市消防救援支队
关于印发《丽水市民居类文物建筑消防安全

标准化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（文物局）、消防救援大队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“保护第一、加强管理、挖掘价值、有效

利用、让文物活起来”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，进一步筑牢文

物安全防线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文物保护法》《浙江省消防条例》《浙江省文物保护管理条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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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丽水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（文物

局）、丽水市消防救援支队制定《丽水市民居类文物建筑消防

安全标准化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自印发之日起

施行。

丽水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丽水市消防救援支队

2023年 7月 1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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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水市民居类文物建筑消防安全
标准化管理规定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全市民居类文物建筑消防安全标

准化管理，督促落实消防工作责任，有效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

发生，依据国家、省有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和技术标准，制定本

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的文物建筑是指全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

中用于居民生产生活的建筑物。其他具有火灾危险性的民居类

文物保护点参照本规定执行。

第三条 文物建筑的产权人或者管理、使用人应贯彻“预

防为主、防消结合”的消防工作方针，坚持“安全自查、隐患

自除、责任自负”，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，提高自防自救能力，

保障消防安全。

第二章 消防安全职责

第四条 文物建筑所在地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应承担文

物消防安全政府主体责任，建立消防组织，制定消防制度，落

实消防措施，组织消防检查，督促整改消防隐患，加强消防宣

传和应急疏散演练，安排必要资金，用于公共消防设施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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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文物建筑所在村（社区）应制定防火公约，省级

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建筑应结合实际推行“多户联防”制

度，由村（居）民家庭组成联防组，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，轮

流值班巡查，互相提醒消防安全，协助扑救初起火灾，有针对

性地开展群众性的消防安全工作。

第六条 文物建筑产权人或者管理、使用人为消防安全责

任人，对建筑的消防安全工作负责。主要职责为：

（一）开展日常防火自查，保证消防器材、设施处于完好

状态，现有通道、楼梯保持畅通；

（二）发现火灾隐患应及时消除，不能自行消除的应及时

向文物建筑所在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文物安全管理人报告；

（三）参加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组织开展的消防知

识宣传教育和培训，参与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；

（四）发生火灾时，应立即报警，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

下，参与扑救初期火灾及组织应急疏散；

（五）开展其他消防安全工作。

第七条 文物建筑出租使用的，必须明确并落实租赁双方

的消防安全责任；用于生产经营的，要按照相关规定切实采取

相应措施保障消防安全。

第三章 建筑要求和消防设施

第八条 文物建筑应合理利用建筑火巷，将火巷与疏散通

道等连用，实现自救与隔离火源的双重作用。建筑与建筑之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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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未采用马头墙等进行防火分隔的，墙面高的一侧不得在墙面

上新开设门窗洞口。木结构文物建筑连片密集区要因地制宜采

取设置防火隔离带、开辟防火间距等措施。

第九条 文物建筑内应根据需求设置火灾探测报警器。有

条件时，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及电气火灾监控系统，各类

报警系统的控制器宜设置在有人员值守的场所内并定期检测。

第十条 文物建筑应当合理设置消火栓，消火栓的设置方

式和位置应符合方便使用、有利灭火、便于管理的原则。有条

件的文物建筑，宜设置简易喷淋。

具备给水管网条件的文物建筑，应当充分利用给水管网条

件设置室外消防给水系统，采取可靠的防冻保护措施，水量、

水压应当满足直接灭火的需要。

不具备给水管网条件或者给水管网条件不符合消防供水要

求的，可以利用天然水源或者结合地势设置消防水池，在适当

位置增加取水口。室外应当设置水池、水缸、沙箱等简易消防

设施。

第十一条 文物建筑内应按规定配置灭火器，单户住宅应

单独配置灭火器，灭火器应当放置在不影响疏散、便于取用的

明显位置，其中配置手提式灭火器的宜放入灭火器箱后置于地

面。

第十二条 文物建筑内现有通道、楼梯应保持畅通，不得

占用、堵塞。疏散距离超过 10米的内走道宜设置消防应急照

明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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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文物建筑的消防设施、器材配置应以最小干预

和可逆性为原则，避免对文物建筑本体及其环境风貌造成影响

或者破坏。

第四章 消防安全管理

第十四条 日常生活需使用明火的，宜在文物建筑的保护

范围外，独立建造厨房、锅炉房等用火建筑；不具备独立建造

条件的，在厢房、走廊、庭院等附属建筑内集中使用，与文物

建筑的其他部位采取防火分隔措施。用于炊事和采暖的灶台、

烟道、烟囱等使用不燃材料制作，并与可燃物之间保持安全距

离或采取隔热措施。

第十五条 文物建筑内除为满足照明、生活、经营等活动

必需的用电设备和监测报警设备外，不应使用其他电气设备，

电气设备使用结束后应切断电源。

第十六条 文物建筑保护范围内电气线路禁止架空敷设。

配电线路应设置与电气设备相匹配的短路、过载保护装置。严

禁私拉乱接电气线路，电气线路应采取穿管保护措施，宜采用

金属电气导管或者 B1级以上刚性塑料管保护。

第十七条 文物建筑内应当使用低压弱电供电和冷光源

照明灯具，不得使用卤钨灯、白炽灯、高压汞灯等高温照明灯

具。配电箱、开关、插座、照明灯具和电气取暖设备应安装、

放置在不燃材料上，靠近可燃物时应用不燃材料进行防火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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隔。严禁使用小太阳等电热丝取暖器、没有专业部门检验合格

标识的电气取暖设备和不具有过热保护功能的电热毯。严禁使

用超过年限的电气取暖设备、电热器具、充电设备。

第十八条 文物建筑内不宜停放电动自行车或给电动自

行车充电，鼓励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集中停放、充电场所，并

采用智能充电设施。

第十九条 文物建筑保护范围内严禁生产、使用、储存和

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。因生产生活需要使用燃气的，要采取切

实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，鼓励使用燃气安全智能控制等技术。

第二十条 在文物建筑及其保护范围内施工的，文物建筑

产权人或者管理、使用人应督促施工单位按要求落实以下消防

安全措施：

（一）不得损坏原消防设施；

（二）因施工需要搭建的临时建筑，应当符合防火要求；

（三）施工中使用油漆、稀料等危险化学品的应当限额领

料，禁止交叉作业，禁止在作业场所装配、调剂用料；

（四）施工中使用电气设备，应当符合有关技术规范和操

作规则，电工、焊工等特种施工人员应当持证上岗；

（五）施工作业需要动火的应当履行动火审批手续，并在

指定地点和时间内进行；

（六）现场废料及易燃可燃材料应当及时清理；

（七）施工现场应当配置相应的消防器材。



— 8 —

第五章 消防安全自查和教育

第二十一条 文物建筑产权人或者管理、使用人应定期开

展消防安全自查，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用火、用电、用气有无违章情况；

（二）现有疏散通道、楼梯是否被占用、堵塞；

（三）消防设施、器材是否完好；

（四）其他需要自查的内容。

第二十二条 文物建筑产权人或者管理、使用人应加强消

防安全学习，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有关消防法规、消防安全管理制度；

（二）民居类文物建筑的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；

（三）消防设施、器材的性能、使用方法和操作规程；

（四）报火警、扑救初期火灾以及疏散逃生的知识和技能。

第六章 灭火、应急疏散预案编制和演练

第二十三条 距离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较远、被列为全

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群，所在地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

府应当依法依规建立专职消防队。其他集中连片的文物建筑群

由所在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或者村（社区）建立微型消防站，

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，并定期组织灭火演练，文物建筑产

权人或者管理、使用人应积极参加。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应包

括以下内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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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建筑（群）的基本情况，火灾危险性分析；

（二）组织机构及职责任务；

（三）报警和接警处置程序；

（四）应急疏散的组织程序和措施；

（五）扑救初期火灾的程序和措施，扑救文物建筑火灾的

注意事项；

（六）通信联络、安全防护、灭火物资保障等综合保障措

施，当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、专职消防队等应急救援队伍

的通信联络方式；

（七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群，可根据需要邀

请有关专家对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进行评估、论证。

第二十四条 文物建筑所在地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每年

至少组织一次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，并按照灭火和应急疏散预

案实施。演练结束后应进行总结，并对预案进行修改完善，妥

善保存演练相关文字、图片、影像等资料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二十五条 文物建筑的产权人或者管理、使用人应自觉

遵守本规定，主动接受市、县两级文物行政部门、消防救援机

构的检查指导，落实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，确保消防安全。

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由市文广旅体局（文物局）会同市消

防救援支队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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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府办。

丽水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办公室 2023年7月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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